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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1_9A_E5_c36_328048.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交通厅（局、委），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中远、中海

、长航、中外运集团： 为加强对水路运输市场监督管理的力

度，严格执行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规范从业者的经营行为，

维护水运市场秩序，打击非法经营，保护合法经营者利益，

巩固航运市场整顿成果，加快建立统一开放、公平高效、竞

争有序的国内水运市场，促进我国航运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经研究，决定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03年4月30日止，在全国

统一开展2003年度国内水路运输行业年审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年审范围 年审的对象是已取得国内水路运

输和水路运输服务业经营资格的经营人及其所属运输船舶。 

二、年审部门和权限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委托

的航运管理机构负责本次年审工作。 我部及长江、珠江航务

管理局批准从事跨省运输的水路运输经营人的年审由其所在

地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省内运输经营人的年审

权限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确定。水路运输服务业经营人的年

审工作由地（市）级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各救捞局及所

属运输船舶暂仍由部水运司负责。纳入中央管理的航运企业

集团管理的企业及其船舶由公司所在地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负

责具体的年审工作，其中纳入长航集团管理的企业及其船舶

的年审暂仍由长江航务管理局负责。有关省级交通主管部门

按规定对这类企业和船舶进行年审并签署意见，审查合格的

，由部水运司在其《水路运输许可证》上加盖年审章并为其



船舶核发《船舶年审合格证》，纳入长航集团管理的海船其

年审合格证也由部水运司凭长江航务管理局审验意见核发。

请各航运企业集团与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加强协调，共同做好

其所属船舶的年审工作。 三、年审内容 （一）审查经营人在

上一年度遵守国家关于水路运输的法律、法规及交通主管部

门的规章、规定的情况，重点审查有无超越经营范围和违章

经营的行为，以及有无违反规定使用票证和单据的情况。 （

二）审查经营人的经营资格，重点审查经营资质的维持情况

。对过去已经资质评估合格的水路运输经营人，要根据《国

内船舶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交通部2001年1号令）在年

审中查验其经营资质的维持情况，发现达不到资质条件的，

要明确提出限期整改通知，属跨省运输的还要将有关情况通

报我部和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经整改仍达不到的，报相

应管理部门取消其经营资格。 （三）审查运输船舶的经营资

格和有无违规、违章行为及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重点审查

运输船舶有关证书是否相符、有效，有无篡改船龄和报废船

舶继续从事营运的情况。对审验合格的船舶，已换发新版《

船舶营业运输证》（以下简称营运证）的，由审验机关核发

《船舶年审合格证》；还未使用新版营运证的，要按我部《

关于修改和换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交水发[2002]179号）的规定在2003年4月30日前换发完毕。未

通过审验的船舶不得核发《船舶年审合格证》。 （四）了解

经营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审查有关运输规费交纳情况。 四、

年审工作中《年审报告书》、年审程序等内容仍按我部《关

于开展2000年水路运输行业年审工作的通知》（交水

发[1999]664号）精神执行。为确保经营人的正常经营活动，



在其上缴营运证年审期间，可由年审机关根据需要发给《营

运船舶年审待理证》，有效期不得超过30天（同时也不得超

过4月30日）。 经年审合格的经营人，由审验机关在其《水路

运输（服务）许可证》加盖年审专用章,注明有效期从2003年1

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止。新核发的《船舶年审合格证》

有效期同时至2004年4月30日止（但不得超过营运证的有效期

）。 五、几项具体要求 （一）年审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

、工作量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周密组织，合理安排，确保如期顺利完成。 （二）要

通过年审工作巩固两年来的航运市场整顿成果，进一步规范

水路运输市场秩序，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要按我部《关

于对全国航运市场整顿工作进行总结的通知》（交水

发[2002]488号）的要求完成对普通货船运输企业经营资质评

估的收尾工作。要严格查处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树立

管理权威。对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故不参加年审或拒不接受年

审的经营人，要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处罚直至取消其

经营资格。 （三）要做好水运基础信息的统计工作。各单位

要通过此次年审，较准确地掌握水运企业、运输船舶等水运

管理基本情况，及时更新全国水运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

要结合本次年审换发营运证，掌握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的情

况，对违反《内河运输船舶标准化管理规定》（交通部2001

年8号令）（简称8号令）建造的内河运输船舶，一律不得核

发营运证；对8号令施行前建造的非标准化的内河运输船舶（

分为水泥质、木质船舶，挂桨机船舶和其他未按主尺度系列

标准建造的船舶三类）的数量和比例要分别做到心中有数，

已便于下一步制定这类船舶淘汰的时间表。 （四）要严格执



行有关规定，对达不到要求的，年审一律不得通过，决不姑

息。要严肃纪律，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管理，严禁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严禁借年审之机为无经营资格的船舶滥发《营运

船舶年审待理证》。 六、为掌握各地年审工作情况，请各省

（区、市）交通主管部门在年审结束后将本次年审工作的书

面总结于2003年6月底前报至部水运司。长江、珠江水系各省

应同时将经营长江、珠江水系的情况抄报长江、珠江航务管

理局。总结除以书面形式上报外，还要以电子软盘或电子邮

件（E-mail：sysgnc@moc.gov.cn）上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部（章） 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